
AA14

国内
2014年5月20日 星期二 统筹：薛军 见习美编：程楠 校对：学文 版式：杨卫萍

中国首例冷冻胚胎继承权纠纷案
儿子儿媳车祸身亡 两边老人都想继承授精胚胎

官司一打傻了眼
胚胎是医院的，谁都不给
2014年5月15日，中国首例冷冻胚胎继承权纠纷案在江苏宜兴法院一审宣判。原告沈新南起诉他的亲家，要求继承儿子沈杰和
儿媳身亡后留下的冷冻授精胚胎。四位失独老人为争夺子女留下的冷冻授精胚胎诉诸法院，一审却以原、被告双方均无法获得继
承权收场。失独老人之痛以及冷冻胚胎管理法律上的空白，均可在这起诉讼中一窥端倪。

一审判决宣布，52 岁的原告
沈新南掩饰不住脸上的震惊，他
转头看了看被告席上 53 岁的亲
家刘金法，两人苦笑着对视片刻
后，各自带着自己的妻子一同缓
缓地走出法院。

“把咱们之间的争执先放放，现
在先要把胚胎拿出来。”沈新南说。

去年 3 月 20 日深夜，沈新南
的儿子沈杰、儿媳刘曦在返家途
中遭遇车祸身亡。当天，夫妻俩
刚获知一个喜讯，5天后刘曦将可以
进行人工授精胚胎移植手术。为了
这一天，他们等待了整整一年。

这对小夫妻婚后一直未孕，
在朋友推荐下，到南京市鼓楼医
院做人工授精。

沈杰、刘曦均为各自家中独
子、独女，意外发生后，留下了 4
位失独老人。

2014 年春节前，沈新南在江
苏宜兴法院将亲家刘金法告上法
庭 ，要 求 获 得 儿 子、儿 媳 存 放
于 鼓楼医院的授精胚胎的继承
权。“我希望由我来监管胚胎的储
存。”沈新南说。

出乎双方意料的是，由于
胚 胎 属 性 及 是 否 具 有 继 承 权
尚未确定，宜兴法院将目前存
放管理胚胎的南京市鼓楼医院追
加为此案的第三方。沈新南认
为，从鼓楼医院方面出现在法庭
上开始，这场诉讼便成为四位失
独老人与医院之争了。

2014 年春节前，刘金法
收到了应诉通知书。让他有
些不理解的是，起诉前沈新南
从未找过他商议，只是在电话
里说了句“我们走法律途径吧”。

从 前 ，沈 、刘 两 家 是 令
人 羡 慕的儿女亲家，两家人
每逢周末总一起聚餐，偶尔还
一同出游。胡杏仙回忆，每次
旅游时女儿总会陪着公婆，女
婿则陪着丈母娘，“从来没起
过争执。”

从法院发出应诉通知书
起，四位老人便再未见面。偶
尔联系 也 只 是 通 过 电 话 ，
说 着 说 着 便 会 发 生 争 执 ，

“ 胚 胎 是 我 们 家 的 ”，双方
都在电话里喊。

沈新南认为，嫁夫从夫是
中国的传统，江浙地区传统也
是女儿不继承家产，因此他觉

得儿子留下的胚胎理应由他
继承，未来的种种可能性，也
应由他来处理。

而刘金法则觉得胚胎为
小夫妻双方所有，自己作为女
方家长也应具有继承权，为此
他还准备了辩护词。

双方相持不下，谁都想由
自己管理儿女留下的胚胎。

5 月 15 日刚开庭时，4 位
老人还是怒目而视，互不让
步。随着庭审的进行，沈新南
知道，阻碍自己得到胚胎的并
不是亲家，而是坐在一旁的鼓
楼医院。

判决宣布后，胡杏仙说，
他们暂时不打算争了，目前双
方共同的“敌人”是医院。回
家的路上，四个老人近半年来
第一次坐在同一辆车上，哭声
不时响起。

这并非冷冻胚胎第一次
成为争议的焦点，相关法律的
空白使得冷冻胚胎的监管始
终处于“无主之地”。

目前国内关于辅助生殖
技术的管理，主要是依据卫生
部在 2001 年颁布的《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
类辅助生育技术规范》(以下
简称《规范》)。其中《规范》在
2003 年进行了修订，沿用至
今。《规范》对冷冻胚胎的定义
是介于人与物之间的过渡存
在，处于既不属于人也不属于
物的地位。

这也成为鼓楼医院与宜
兴法院认为胚胎无法被继承
的依据。

北京市律师协会民法专
业委员会主任陈志华认为如
果两对老夫妻拿到了胚胎不

去代孕，只是保存着，从情理
上来讲，应该是可以的。但原
被告两方如何分割胚胎，也很
难达成一致。

陈志华表示，更棘手的
是，冷冻胚胎是技术和伦理的
问题相混杂，伦理的问题往往
是没有答案的，法律也很难设
计出标准来。

四个老人提出，自己当年
响应国家号召实行计划生育，
如今自己失独而二胎政策又
已放开，“怎么看我们都是牺
牲品，该被照顾”，胡杏仙说。

卫计委医学伦理专家委
员会委员翟晓梅认为，特事
特办虽然从情理上更容易理
解，但会带来更多问题，比如
代孕所涉及的医学伦理以及
未来可能会开启胚胎买卖的
口子。据《新京报》

即便是国外相关判
例也对四位老人不利。

美国曾有一对夫妻
进行人工授精，授精胚
胎植入子宫后未成活，
离 婚 时 两 人 争 夺 剩 余
的 几 枚胚胎。美国田纳
西州最高法院作出裁决
认为，冷冻胚胎既不是

“人”，也不是“财产”，只
是由于它们有变成人类
的可能性而暂时给予特
殊的尊重。因此，夫妻拥
有的对胚胎的权利不能
算作真正的财产权。

对于美国的判例，郭
伟表示这是由于那对美
国夫妻当时未签订剩余
胚 胎 处 理 方 式 而 引 起
的。在沈杰夫妇与鼓楼
医 院 的 协 议 中 明 确 标
注 剩 余 胚 胎 的 处 理 方
式 为 丢 弃 。 但 由 于 沈
杰 夫 妇 没 有 使 用 胚 胎
生育，因此胚胎还处于未
使用状态，并非剩余胚
胎，因此不能丢弃，而应
由家属继承。

据一位鼓楼医院医
生估计，目前南京市约
有冷冻胚胎 10 万枚，其
中 超 过 半 数 存 放 在 鼓
楼医院。

对 四 个 老 人 而 言 ，
继 续 上 诉 是 目 前 唯 一
的 选 择 。“ 希 望 也 许 只
有 一 丝 吧 。”沈 新 南 站
在儿子、儿媳空空的房
间里说。

反目“敌人”：从亲家到医院

空白 法律难解伦理问题

延伸阅读

美国
也有类似的例子

对于原被告双方的诉求，医
院方面给予明确拒绝。医院委托
代理人郑哲兰表示，目前对试管
婴儿冷冻胚胎的属性还没有明
确，而且我国对处置和监管冷冻
胚胎有严格的技术要求，因此不
能将冷冻胚胎交与任何一方。

郑哲兰认为，从医学角度讲，
唯一能让这些胚胎存活的途径只
有代孕，但是中国法律对此明令
禁止。

对 此 ，原 告 律 师 郭 伟 表
示，“代孕”对双方父母的意愿
进 行 有 罪 推 断 ，“ 他 们 只 是 想
换家医院保存，以等待政策改
变的那天。”

主审法官陆亚琴在解释判决
理由时称，胚胎具有发展为生命
的潜能，含有未来生命特征的特

殊之物，不能像一般之物任意转
让或继承，不能成为继承的标的。

陆亚琴称，夫妻双方对胚胎
的权利的行使也是受到限制的，
必须以生育为目的，不能捐赠、买
卖胚胎。现在两夫妻均已死亡，
通过手术达到生育的目的已无法
实现，夫妻俩手术留下的胚胎本
身受限制的权利是不能被继承
的。因此原告主张由其监管储存
胚胎，法院是不支持的。

法院的判决，令双方父母“心
急如焚”。根据沈杰、刘曦与医院
签订的协议，冷冻胚胎保存期限
为一年。如今保存期已过，让老
人们最担心的是医院根据协议可
能会抛弃胚胎。

“我们还会上诉，这是我们4个失
独老人最后的希望。”沈新南说。

料理完儿女后事，四个老
人便一同到鼓楼医院索要子
女留下的 4 个冷冻授精胚胎，
但数次前往均被医院以“法律
不允许”为理由拒绝。

屡 遭 拒 绝 的 四 位 老 人
不再相信鼓楼医院。沈新
南 说 ，他 们至少也要取出胚
胎放到上海或北京保管。

两家人都清楚，目前法律
不允许代孕，他们打算换个

“更保险”的地方保管胚胎，等
到政策允许那一天，自己的孙
子或是外孙就能出世了。“最
坏的打算，我们也可以送给其

他夫妇啊。”沈新南说。
“留香火”是四位失独老

人最后的愿望。
无 奈 之 下 ，沈 新 南 找

到律师，了解案情后，律师
郭伟建议沈新南和亲家先
确定胚胎继承权，“你们得先
确定胚胎属于谁”。

郭伟告诉记者，当时他查
看资料时发现，对于冷冻胚胎
的监管处置，卫生部出台的条
例所限制的均为医疗机构。
如不允许转让、赠送，所规定
的并非针对个人，“没有哪条
法律说他们不能继承”。


